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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主席致歡迎辭  

1.  地區設施及工程委員會 (下文簡稱「地工會」)主席歡迎所有委員

及部門代表出席地工會第十一次會議。主席表示，由於其身體不適，交

由副主席主持會議。  

2.  副主席提醒各位委員按《九龍城區議會常規》 (下文簡稱《區議

會常規》)第 22 條的規定申報利益，若委員的物業業權、職業或投資等

個人利益與討論事項有關連，或有潛在利益衝突，委員應主動在會議上

申報，以便他按《區議會常規》作出決定。  

3.  副主席表示，根據《區議會常規》，委員會會議的法定人數為全

體成員人數的一半。如在會議開始或在會議進行期間沒有足夠的法定

人數，他須指示秘書召喚缺席者出席。如在 15 分鐘後仍未有足夠的法

定人數，他會宣布休會。他接着根據《區議會常規》第 13 條的規定，

批准每名與會者就同一議題參與討論時最多發言三次，每次發言的時

限為兩分鐘。他又提醒與會者關掉手提電話，或將響鬧裝置改為震動提

示，以免會議受到干擾。  

4.  副主席表示在會議舉行前，秘書處收到增選委員高松傑先生以

私人理由申請缺席會議的通知。由於高先生的缺席理由並非《區議會常

規》第 64(5)條列明的情況，他宣布委員會不同意高先生的缺席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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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程一  

通過第十次會議記錄  

5.  副主席宣布第十次會議記錄無須修訂，並獲得委員會一致通過。  

 

議程二  

有關研究啟欣苑至啟德港鐵站 D 出口路段延伸遮蓋設施事宜  

(地工會文件第 39/2025 號 ) 

6.  委員介紹文件。  

7.  副主席請委員參閱分別由運輸署及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下文簡

稱「康文署」 )提交的席上文件第 1 號及第 2 號書面回應。  

8.  委員表示，希望部門能盡量延伸港鐵啟德站 D 出口上蓋至緊急

車輛通道邊緣，以便利行人。此外，康文署可考慮更明確地標示緊急車

輛通道的位置，避免市民及道路使用者阻塞通道。  

9.  康文署代表表示，已備悉委員的意見，將研究能更清晰地指示有

關路段為緊急車輛通道的方法，以便附近居民知悉。  

10.  副主席總結表示，興建有蓋通道能確保居民出入暢達，請部門研

究可行方案。此外，由於此議題涉及連接交通運輸工具的上蓋安排，建

議日後有需要時於區議會轄下交通運輸委員會跟進。  

 

議程三  

關注及加快紅磡區內工程進度  

(地工會文件第 40/2025 號 ) 

11.  委員介紹文件，並有以下意見：  

(i)  平治街斜坡工程已進行數年，而且在風雨過後，工程範圍

內部分圍網鬆脫，影響道路使用者安全，希望部門能加強

監督，確保工程如期完成；以及  

(ii)  在佛光街一號花園施工期間，署方應確保使用者安全與

加強噪音管理，減輕對鄰近居民的影響。  

12.  副主席請委員參閱分別由土木工程拓展署 (下文簡稱「土拓署」)

及康文署提交的席上文件第 3 號及第 4 號書面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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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土拓署代表回應重點如下：  

(i)  位於平治街的斜坡現正由署方轄下土力工程處進行防治

山泥傾瀉工程，工程包括安裝泥釘及護土牆鞏固，預計於

本年年底前完成；以及  

(ii)  署方備悉委員有關圍網鬆脫的情況，並會向工程團隊轉

達。  

14.  康文署代表回應，重點如下：  

(i)  佛光街一號花園的公共遊樂空間改造計劃正按計劃進行，

現階段正進行遊樂設施的深化設計及生產；以及  

(ii)  為減少工程對市民的影響，署方會待遊樂設施組件抵港

後，才圍封有關場地以進行工程，包括拆卸現有遊樂設

施、進行地基工程及安裝新遊樂設施等。工程預計於本年

第四季開展，並於 2026 年第三季完工。  

15.  副主席總結表示，希望部門能加派人手以確保工程如期完成，並

盡量縮窄工程圍封範圍，讓市民於工程進行期間仍能繼續使用設施。  

 

議程四  

擴建海心公園健體區  配合居民使用期許  

(地工會文件第 41/2025 號 ) 

16.  委員介紹文件。  

17.  副主席請委員參閱康文署提交的席上文件第 5 號書面回應。  

18.  康文署代表回應，表示署方已派員與委員到海心公園作實地視

察。由於現時健身園地可以增建健體設施的空間有限，署方會與建築署

及技術小組研究調動現有設施的位置，以騰出空間增設長者建體設施

的可行性。  

19.  副主席總結表示，海心公園是區內長者的熱門去處，請署方盡量

善用空間，加設長者健體設施。此外，當設施損壞時，希望署方考慮使

用替代物料，令工程能儘快完成，讓設施能早日開放予公眾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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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程五  

關注紅磡區渠道淤塞、路面長期積水及必嘉街近機利士南路渠道臭味

事宜  

(地工會文件第 42/2025 號 ) 

議程六  

有關土瓜灣道至承啟道一帶爆渠問題  

(地工會文件第 43/2025 號 ) 

20.  副主席表示，議程五及議程六皆與區內渠務事宜相關，宣布合併

討論兩項議程。他請委員參閱路政署及渠務署提交的席上文件第 6 至

8 號書面回應。  

21.  委員介紹文件，並有以下意見：  

(i)  土瓜灣道至承啟道部分路段的渠蓋在暴雨期間經常湧出

污水，影響環境衞生，促請部門盡快解決問題，並查詢部

門近期在該處進行的工程內容及進度；以及  

(ii)  紅磡區內路面經常損壞，建議部門研究改善方案及改用

更耐用的物料鋪設路面，以長遠解決問題。  

22.  渠務署代表回應，重點如下：  

(i)  署方早前已得悉土瓜灣道至承啟道一帶地下管道的問題，

並即時為相關渠務系統進行全面檢視，以研究合適的緩

解措施。在檢視進行期間，署方會安排清淤、檢查及觀察

等工作，並會加強監察及清理積水；以及  

(ii)  署方會繼續密切監察轄下的渠務系統，確保渠道暢通。如

發現渠道有阻塞，會立即安排清洗管道，以減少對公眾造

成影響。  

23.  路政署代表回應，重點如下：  

(i)  署方已派員到相關路段視察，並即時安排承建商展開道

路排水渠清理工程，工程預計於本年 9 月中完成。署方

亦已要求承建商加強對區内道路排水渠的巡查與清理，

以確保渠道暢通；以及  

(ii)  就蕪湖街路面不平事宜，署方已派員視察，並安排承建商

進行臨時維修工程，有關工程已於本年 9 月 1 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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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署方亦會於維修位置進行路面重鋪工程，預計將於

本年第四季分階段展開。工程期間，署方會密切監察路段

的狀況，若發現有損毀或不平，將適時安排臨時路面維修

工程。  

24.  副主席作出總結，表示文件所列的地點問題嚴重，促請部門盡快

找出問題根源，並採用新科技或更全面的檢查方式，徹底解決問題。他

亦建議部門適時向委員會匯報檢查結果及工程進度。  

 

議程七  

關注九龍城區公共電話亭運作狀況及改善建議  

(地工會文件第 44/2025 號 ) 

25.  委員介紹文件，並建議改建使用率低的電話亭作藝術創作空間，

以美化地區環境。  

26.  副主席請委員參閱由通訊事務管理局辦公室 (下文簡稱｢通訊辦

｣)提交的席上文件第 9 號書面回應。  

27.  副主席總結表示，建議通訊辦要求營辦商加強清潔電話亭，並考

慮與地區團體或學校舉辦美化電話亭的活動，令市民更珍惜電話亭設

施。  

 

議程八  

2025-26 年度九龍城區設施管理的匯報  

(地工會文件第 45/2025 號 ) 

28.  康文署代表匯報文件，重點如下：  

(i)  啟德海濱花園的｢寵物共享公園｣試驗計劃已於本年 3 月

10 日展開，並在 9 月 9 日完成。由於計劃反應理想，署

方建議正式開放啟德海濱花園為｢寵物共享公園｣，並就

此諮詢委員的意見；以及  

(ii)  九龍仔游泳池的室內主池已於本年 9 月 11 日正式開放給

市民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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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委員有以下意見及提問：  

(i)  區內部分康體設施的使用率達百分百，顯示區內相關設

施不足。因此，促請康文署加快完成有關設施的改善及維

修工程，盡力減低對居民的影響；  

(ii)  部分設施於非繁忙時間的使用率則偏低，如馬頭圍配水

庫遊樂場網球場的使用率只有約百分之二十五，建議署

方推出優惠，鼓勵市民錯峰使用設施，以善用資源；  

(iii)  土瓜灣體育館多用途主場在本年 6 月及 7 月的使用率皆

接近飽和，查詢該館增設劍擊訓練設施工程的完工日期、

劍擊訓練設施開放後的租借安排，以及署方將如何平衡

不同使用者的需求；  

(iv)  查詢九龍仔游泳池改善工程的完工日期；以及  

(v)  查詢匯報文件中工程項目的收錄準則，例如為何部分項

目，如高山道公園兒童遊樂場的翻新和改建工程未被列

入。  

30.  康文署代表回應，重點如下：  

(i)  土瓜灣體育館將增設劍擊訓練及比賽設施，而非改建成

劍擊館。新增設施只提供予團體租用，署方會按現行康體

設施預訂程序處理租用申請，市民仍可按現行預訂程序

使用體育館內的各項設施。此外，土瓜灣體育館多用途主

場改善工程已於本年 9 月展開，主要改善泛光燈照明系

統及加設電源插座，預計可於本年 12 月底完成；  

(ii)  九龍仔游泳池的室內主池已於本年 9 月 11 日正式開放給

市民使用。而戶外設施的改善工程仍在進行中，署方正與

建築署保持緊密聯繫，確保設施在符合安全和衞生標準

後盡快開放給公眾使用；  

(iii)  由於區內康樂設施的改善和維修工程繁多，匯報文件主

要列出規模較大型、工期較長的工程項目；以及  

(iv)  有關馬頭圍配水庫遊樂場網球場的使用情況，署方已加

強對區內居民及學校的宣傳工作，以改善場地的使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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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該設施於非繁忙時段的使用率較去年同期已有顯著

提升。  

31.  副主席宣布地工會支持康文署正式開放啟德海濱花園為｢寵物

共享公園｣的建議。  

 

議程九  

關注土瓜灣區內地盤施工安全與道路維修事宜  

(地工會文件第 46/2025 號 ) 

32.  委員介紹文件。  

33.  副主席請委員參閱分別由市區重建局 (下文簡稱「市建局」)及屋

宇署提交的席上文件第 10 號及第 11 號書面回應。  

34.  委員並無提問。副主席總結表示，市建局及屋宇署並無派員出席

是次會議，委員可在有需要時與相關部門安排實地視察，以了解緩解措

施的成效。  

 

議程十  

其他事項  

35.  委員沒有其他事項提出。  

 

議程十一  

下次會議日期  

36.  主席宣布下次會議日期為 2025 年 11 月 6 日下午 2 時 30 分，截

止提交文件日期為 2025 年 10 月 21 日。  

37.  主席在下午 3 時 29 分宣布會議結束。  

本會議記錄於 2025 年 11 月 6 日正式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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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  

 

 

 

 

                               

                       秘書  

九龍城區議會秘書處  

2025年 11月  


